
內 政 部 營 建 署
中 華 民 國 1 0 8 年 4 月 1 7 日

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規劃與執行實務研習班第1期

國土功能分區及分類與使用地劃設作業手冊(二)

簡報大綱

◼ 縣市國土計畫國土功能分區劃設(二)

◼ 國土功能分區分類圖與使用地編定



三-4 功能分區分類
底圖劃設
城鄉發展地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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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分區
分類

全國國土計畫城鄉發展地區劃設條件

城鄉發展地區
第一類

非屬國土保育地區第四類及農業發展地區第五類範圍之都市計畫土地。

城鄉發展地區
第二類之一

1.原依區域計畫法劃定之工業區。

2.原依區域計畫法劃定之鄉村區，符合下列條件之一者，得劃設城鄉發
展地區：

(1)位於都市計畫地區（都市發展率達一定比例以上)周邊相距一定距離
內者。

(2)非農業活動人口達一定比例或人口密度較高者。

(3)符合都市計畫法規定應擬定鄉街計畫者:

 鄉公所所在地。

 人口集居五年前已達三千，而在最近五年內已增加三分之一以
上地區。

 人口集居達三千，而其中工商業人口占就業總人口50%以上之
地區。

3.原依區域計畫法劃定之特定專用區達一定面積規模以上，且具有城鄉
發展性質者。

4.位於前1.、2.、3.範圍內之零星土地，得一併予以劃入。

城鄉發展地區
第二類之二

1.核發開發許可地區(除鄉村區屬農村社區土地重劃案件者、特定專用區
屬水資源設施案件者外)、屬依原獎勵投資條例同意案件或前經行政院
專案核定免徵得區域計畫擬定機關同意案件，且具有城鄉發展性質者。

2.位於前1.範圍內之零星土地，得一併予以劃入。

城
鄉
發
展
地
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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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分區
分類

全國國土計畫劃設條件

城鄉發展地區
第二類之三

1.經核定重大建設計畫及其必要範圍或城鄉發展需求地區，且有具體規
劃內容或可行財務計畫者。

2.符合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之成長管理計畫及鄉村地區整體規劃
下，為因應居住或產業發展需求、提供或改善基礎公共設施、提高當
地生活環境品質等原因，符合下列條件之一，得適度擴大原依區域計
畫法劃定之鄉村區或工業區範圍，其範圍應儘量與既有鄉村區或工業
區性質相容，避免影響當地居住或產業發展情形：

(1)為居住需求者，應儘量配合當地人口發展趨勢及人口結構情形，且
當地鄉（鎮、市、區）範圍內既有鄉村區可建築土地並無閒置或可
提供再利用情形。

(2)為產業需求者，應儘量與當地既有產業相容者為原則，除係配合當
地產業發展趨勢，且當地鄉（鎮、市、區）範圍內既有工業區並無
閒置或可提供再利用情形。

(3)為提供或改善基礎公共設施者，以污水處理設施、自來水、電力、
電信、公園、道路、長期照護或其他必要性公共設施，且以服務當
地既有鄉村區或工業區為原則。

(4)為提高當地生活環境品質者，以當地既有鄉村區居住密度高於全國
標準為原則。

城
鄉
發
展
地
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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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分區
分類

全國國土計畫劃設條件

城鄉發展地區
第二類之三

3.基於集約發展原則，依原區域計畫法規定取得開發許可案件或依本法
取得使用許可案件，得依下列規定檢討劃設其適度擴大範圍：

(1)與原開發許可計畫或使用許可計畫範圍相毗鄰，且經目的事業主
管機關認定屬同一興辦事業計畫，並取得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核准
興辦事業計畫之文件或原則同意等意見文件。

(2)需符合各級國土計畫部門空間發展策略（計畫）之總量或區位指
導。

(3)需符合各級國土計畫之空間發展及成長管理策略（計畫）指導，
避免使用環境敏感地區土地。但因零星夾雜無可避免納入該等土
地者，於檢討變更國土功能分區後，該零星夾雜土地依環境敏感
地區土地使用指導原則使用。

4.位於前1.、2.、3.範圍內之零星土地，得一併予以劃入。

城鄉發展地區
第三類

原住民族土地範圍內原依區域計畫法劃定之鄉村區得予劃設。

城
鄉
發
展
地
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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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
鄉
發
展
地
區
第
一
類

城鄉發展地區第一類

城鄉發展地區第一類劃設條件 建議劃設方式

非屬國土保育地區第四類及農業發
展地區第五類範圍之都市計畫土地

根據縣市國土計畫指導之都市計畫農業區、保護區
定位及城鄉發展總量，將都市計畫扣除農5與國4底
圖之成果。

註：
城鄉發展地區第一類底圖須對應至各縣市國土計畫之指導。
本簡報劃設模擬圖僅為示意之用，非實際劃設範圍或模擬成果。

◆城鄉發展地區第一類底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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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
鄉
發
展
地
區
第
二
類
之
一

1 原依區域計畫法劃定之工業區

2 原依區域計畫法劃定之鄉村區，符合下列條件之一者

 位於都市計畫地區（都市發展率達一定比例以上)周邊相距一定
距離內者。

 非農業活動人口達一定比例或人口密度較高者。
 符合都市計畫法規定應擬定鄉街計畫者。

3 原依區域計畫法劃定之特定專用區達一定面積規模
以上，且具有城鄉發展性質者。

◆城鄉發展地區第二類之一劃設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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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
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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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
一 城鄉發展地區第二類之一

城鄉發展地區第二類之一劃設條件 建議劃設方式

1.原依區域計畫法劃定之工業區 非屬核發開發許可地區，亦非屬依原獎勵
投資條例同意案件之非都市土地工業區。

註：本簡報劃設模擬圖僅為示意之用，非實際劃設範圍或模擬成果。

◆城鄉發展地區第二類之一劃設條件及底圖—工業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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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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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二
類
之
一

2.原依區域計畫法劃定之鄉村區，符合下列條件之一者，得劃設城鄉發展地區：

劃設條件 數據訂定 模擬數據說明 資料來源

(1)位於都市計
畫 區 ( 都 市 發
展率達一定比
例 以 上 ) 周 邊
相距一定距離
內

都市發展率達80%
一定距離：2公里

◼ 可用都市計畫人口發展
率或都市土地覆蓋率代
表都市發展率。

◼ 鄉 村 區 距 都 市 發 展 率
80%之都計區2公里內
(含2公里)即得劃設。

人口發展率：106年內政
部國土資訊系統社會經濟
資料庫戶籍人口空間資料
都市土地覆蓋率：土地利
用監測辦法

(2)非農業活動
人口達一定比
例

◼ 非農業活動人口達50%
◼ 考量在地發展特性，直

轄市、縣(市)政府得依
據地方實際情形，得採
「非農業活動人口達各
該直轄市、縣（市）村
里平均非農活動人口比
例」

◼ 非農業活動人口比例

= 1 −
農林漁牧戶家數

該村里總戶數
◼ 農林漁牧戶家數=農牧

戶家數+林戶家數+獨
資漁戶家數+非獨資漁
戶家數

1. 行政院主計總處農林漁
牧普查資料(民國104年)

2. 原區域計畫法劃定之鄉
村區範圍內人口調查(包
含近5年人口數、直轄
市、縣(市)政府自行調
查之從事工商業、農林
漁牧業戶數)

(2)人口密度較
高者

人口密度達該縣市都市計
畫(扣除風景型、保育型特
定區計畫) 平均人口淨密度

平均人口淨密度

=
σ

都市計畫現況人口
都市發展用地面積

都市計畫個數

現況人口：內政部國土資
訊系統社會經濟資料庫戶
籍人口空間資料 (106年6
月)

(3)符合都市計
畫法第11條規
定鄉街計畫條
件

 鄉公所所在地。
 人口集居五年前已達三

千，而在最近五年內已
增加三分之一以上之地
區。

 人口集居達三千，而其
中工商業人口占就業總
人口50%以上之地區。

-- 各鄉鎮區公所；內政部國
土資訊系統社會經濟資料
庫戶籍人口空間資料(101
年、106年)

◆城鄉發展地區第二類之一劃設條件—鄉村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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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城鄉發展地區第二類之一

註：本簡報劃設模擬圖僅為示意之用，非實際劃設範圍或模擬成果。

◆城鄉發展地區第二類之一底圖—鄉村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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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鄉發展地區第二類之一
劃設條件

建議劃設方式

3. 原依區域計畫法劃
定之特定專用區達
一定面積規模以上，
且具有城鄉發展性
質者

得劃設為城2-1之特定專用區，應具有具體開發建設計畫或經目的事
業主管機關同意核定興辦事業計畫與核定函號規範使用，且具城鄉
發展性質：
1. 城鄉發展性質：有關興辦事業屬城鄉發展性質者之認定，係非屬

農村社區土地重劃案件、水資源設施(如滯洪池)、台糖土地、養
殖漁業生產區及國防軍事之案件。

2. 劃設範圍：建議以面積規模達2公頃以上之特定專用區全部範圍，
劃設為城2-1。前述範圍內之裡地或夾雜道路、水路，建議併入城2-1。

3. 土地使用指導：
 既有特定專用區內，按原目的事業計畫或興辦事業計畫進行管制。
 如有調整為原目的事業計畫以外之使用時，應經申請同意或

使用許可後，始得變更為其他用途使用。
4. 其他
 若特定專用區面積規模過於零星狹小或有形狀畸零不完整者，

且經地方政府與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同意對周邊環境無重大影
響者，則配合毗鄰國土功能分區劃設，惟應加註其原計畫管
制內容。

 若特定專用區無具體計畫指導者，建議配合毗鄰國土功能分區劃設。
 若目前開發項目現況與興辦事業計畫未符合者，建議本次辦

理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時，應重新思考該特定專用區
的定位與未來發展，劃入城2-3，另循使用許可程序辦理後，
供作城鄉發展建設之用。（例如：新北市瑞芳九份地區為特
定專用區與特定目的事業用地、遊憩用地、丁種建築用地等，
其興辦事業計畫作礦業使用，惟現況發展以觀光遊憩設施為主）

◆城鄉發展地區第二類之一劃設條件—特定專用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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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本簡報劃設模擬圖僅為示意之用，非實際劃設範圍或模擬成果。

◆城鄉發展地區第二類之一底圖



13

城
鄉
發
展
地
區
第
二
類
之
二

城鄉發展地區第二類之二
劃設條件

建議劃設方式

核發開發許可地區(除鄉
村區屬農村社區土地重劃
案件者、特定專用區屬水
資源設施案件者外)、屬
依原獎勵投資條例同意案
件或前經行政院專案核定
免徵得區域計畫擬定機關
同意案件，且具有城鄉發
展性質者。

• 核發開發許可地區：指依民國72年山坡地開發建築管理辦法核發開發許
可、民國90年3月26日非都市土地使用管制規則修正前經區域計畫擬定
機關同意或依區域計畫法核發開發許可之案件。

• 前經行政院專案核定免徵得區域計畫擬定機關同意案件：指依民國90年
3月26日修正前非都市土地使用管制規則第12條第2項但書：「但經行
政院核定之重大建設計畫，其工程用地變更編定之範圍經行政院專案核
准者，不在此限。」之案件。

• 依原獎勵投資條例同意案件
• 城鄉發展性質：非屬農村社區土地重劃案件、滯洪池、軍事基地之案件。
• 城2-2之裡地，建議劃設為城2-2，其土地使用管制則比照農二辦理。

城鄉發展地區第二類之二

註：本簡報劃設模擬圖僅為示意之用，非實際劃設範圍或模擬成果。

◆城鄉發展地區第二類之二劃設條件及底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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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核定重大建設計畫及其必要範圍或城鄉發展需求地區，且有具體規
劃內容或可行財務計畫者。

城
鄉
發
展
地
區
第
二
類
之
三

1

配合劃設城2-3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應敘明事項
• 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應研擬整體發展願景，提出空間發展構想，並指認

重大建設計畫及其必要範圍或城鄉發展需求地區；此外，應訂定各該直轄市、
縣(市)之成長管理計畫，包含城鄉發展總量、區位、優先順序等。

• 核定之重大建設計畫之性質以產業、重大公共設施或公用事業等為原則。
• 核定之城鄉發展需求地區以因應當地人口發展趨勢及人口結構情形，且當地

鄉(鎮、市、區)範圍內既有鄉村區可建築土地並無閒置或可提供再利用情形
者為限。

• 重大建設計畫及其必要範圍或城鄉發展需求地區，其具體規劃內容至少包含：
 規劃原則
 土地使用、產業活動、交通運輸及公共設施與公用設備等計畫發展構想。
 實施年期，以不超過各該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目標年為原則。

• 重大建設計畫及其必要範圍或城鄉發展需求地區，符合下列之一者，始認定
具有可行財務計畫：
 新訂或擴大都市計畫應經地政、財政等單位評估財務可行性。
 屬政府興辦之使用許可案件，應經編列預算或獲取有關機關經費補助，且

財務具有可行性。
符合上述條件後可應用之計畫類型
• 根據經濟部工業局推派縣市產業用地新增之產業用地
• 前瞻基礎建設計畫
• 新訂擴大都市計畫
• 直轄市、縣(市)政府已受理並提出初審意見之申請開發許可案件
• 聚集且具一定規模之未登工廠

◆城鄉發展地區第二類之三劃設條件—土地使用指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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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鄉發展地區第二類之三劃設條件—土地使用指導

符合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之成長管理計畫及鄉村地區整體規劃
下，為因應居住或產業發展需求、提供或改善基礎公共設施、提高當
地生活環境品質等原因，符合下列條件之一，得適度擴大原依區域計
畫法劃定之鄉村區或工業區範圍，其範圍應儘量與既有鄉村區或工業
區性質相容，避免影響當地居住或產業發展情形。

2

可應用之計畫類型

• 既有鄉村區、工業區擴大

基於集約發展原則，依原區域計畫法規定取得開發許可案件或依本法
取得使用許可案件，得依下列規定檢討劃設其適度擴大範圍3

可應用之計畫類型

• 核發開發許可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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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直轄市、縣(市)政府評估5年內可完成具體發展計畫範圍，全區
應劃設城鄉發展地區，且依據全國國土計畫所載之國土功能分區
劃設順序，考量保障既有權益，於申請使用許可或新訂擴大都市
計畫範圍內屬既有都市計畫或已核發開發許可土地，得依計畫管
制劃設為城1、城2-2；範圍內屬既有鄉村區得經直轄市、縣(市)政
府評估劃設為城2-1、城3，工業區得評估劃設為城2-1，並應配合
整體空間發展需要，原則不得個案申請使用。

◼ 另依循全國國土計畫有關空間發展及成長管理指導，並配合未來
整體空間發展需要，如經審慎評估後，得依該申請使用許可或新
訂擴大都市計畫實際規劃需要，以及後續配合區段徵收(或市地重
劃)之實際範圍，原則全區劃設為城2-3，並應於直轄市、縣(市) 國
土計畫中敘明其土地使用管制原則。

註：因未取得台中市重大建設資料，故不模擬城鄉發展地區第二類之三

縣市範圍

城1
農5

城2-1
或城3 城2-1

城2-2

城2-3

◆城鄉發展地區第二類之三底圖劃設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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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
鄉
發
展
地
區
第
二
類
之
三

航空城範圍套疊非都市土地使用分區及都市計畫區

註：本簡報劃設模擬圖僅為示意之
用，非實際劃設範圍或模擬成果。

◆城鄉發展地區第二類之三劃設模擬—以桃園航空城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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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
鄉
發
展
地
區
第
二
類
之
三

功能分區初步劃設成果

註：本簡報劃設模擬圖僅為示意之
用，非實際劃設範圍或模擬成果。

城鄉發展地區第二類之三

◆城鄉發展地區第二類之三劃設模擬—以桃園航空城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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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
鄉
發
展
地
區
第
三
類

城鄉發展地區第三類

城鄉發展地區第三類劃設條件 建議劃設方式

原住民族土地範圍內原依區域計畫法劃
定之鄉村區得予劃設

原住民保留地與原住民傳統領域土地範圍內之
非都市土地鄉村區。

註：本簡報劃設模擬圖僅為示意之用，非實際劃設範圍或模擬成果。

◆城鄉發展地區第三類底圖劃設條件及底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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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
鄉
發
展
地
區

城鄉發展地區第三類城鄉發展地區第二類之二

城鄉發展地區第二類之一城鄉發展地區第一類

城鄉發展地區第一類 城鄉發展地區第二類之一

城鄉發展地區第二類之二 城鄉發展地區第三類

註：本簡報劃設模擬圖僅為示意之用，非實際劃設範圍或模擬成果。

◆城鄉發展地區底圖彙整



四 重疊分區分類
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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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
疊
分
區
分
類
處
理

國土保育地區

海洋資源地區

農業發展地區

城鄉發展地區

該縣市功能分
區劃設範圍

註：
功能分區劃設範圍可分為陸域及海域
陸域：平均高潮線以內之縣市範圍
海域：平均高潮線以外之縣市海域管轄範圍

劃設至

一、先後順序依次以國土保育地區及海洋資源地區、
農業發展地區、城鄉發展地區為原則。

二、各國土功能分區下之分類，其劃設順序如下：

(一)各國土功能分區下，考量法律保障既有權
益原則，如涉及下列地區者，優先劃設：

1.依都市計畫法、國家公園法及其相關法
規實施管制之地區。

2.原依區域計畫法核發開發許可之地區。

3.原依區域計畫法劃定之鄉村區、工業區
及一定面積規模以上具有城鄉發展性質
之特定專用區。

4.其他海域劃設為海洋資源地區。

(二)除前開優先劃設之地區外，國土保育地區
按其環境敏感程度由高至低依序劃設，農業
發展地區按農地資源品質由高至低依序劃設。

◆全國國土計畫國土功能分區劃設順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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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
疊
分
區
分
類
處
理

國2底圖

城2-1底圖

重疊處重疊處

國2底圖

城2-1底圖

◆操作範例

◆概念說明

考量城2-1屬優先劃設分區，
重疊處建議劃設為城2-1

依據功能分區分類劃
設條件產生19張底圖

底圖相疊後將產生重疊情形，
故依據全國國土計畫之劃設
順序研擬重疊分區處理原則

三、功能分區分類底圖劃設 四、重疊分區分類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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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
疊
分
區
分
類
處
理

國土保育 海洋資源 農業發展 城鄉發展

1 2 3 4 1-1 1-2 1-3 2 3 1 2 3 4 5 1 2-1 2-2 2-3 3

國
土
保
育

1

2 國1

3 國3 國3

4 國4 國4 國3

海
洋
資
源

1-1 海1-1 海1-1 國3 國4

1-2 海1-2 海1-2 國3 國4 海1-1

1-3 海1-3 海1-3 國3 國4 海1-1 海1-2

2 海2 海2 國3 國4 海1-1 海1-2 海1-3

3 海3 海3 國3 國4 海1-1 海1-2 海1-3 海2

農
業
發
展

1 國1 國2 國3 國4 海1-1 海1-2 海1-3 海2 海3

2 國1 國2 國3 國4 海1-1 海1-2 海1-3 海2 海3 農1

3 國1
國2

(註1)
國3 國4 海1-1 海1-2 海1-3 海2 海3 農1 農3

4 農4 農4 國3 國4 農4 農4 海1-3 農4 農4 農4 農4 農4

5 農5 農5 國3 國4 農5 農5 海1-3 農5 農5 農5 農5 農5 農5

城
鄉
發
展

1 城1 城1 國3 國4 城1 城1 城1 城1 城1 城1 城1 城1 城1 農5

2-1 城2-1 城2-1 國3 國4 城2-1 城2-1 城2-1 城2-1 城2-1 城2-1 城2-1 城2-1
農4

(註2)
農5 城1

2-2 城2-2 城2-2 國3 國4 城2-2 城2-2 城2-2 城2-2 城2-2 城2-2 城2-2 城2-2 城2-2 農5 城1 城2-2

2-3 城2-3 城2-3 國3 城2-3 城2-3 城2-3 海1-3 城2-3 城2-3 城2-3 城2-3 城2-3
城2-3
(註4)

城2-3
(註4)

城2-3
(註4)

城2-3
(註4)

城2-3
(註4)

3 城3 城3 國3 國4 城3 城3 海1-3 城3 城3 城3 城3 城3
農4

(註3)
農5 城1 城3 城3

城2-3
(註4)

各功能分區分類底圖劃設完畢後，以本矩陣表處理重疊分區
註1：經農業主管機關及有關機關確認不影響國土保安、水

源保護必要之農業經營專區、農糧產業專區或集團產
區，考量已屬農業資源挹注範圍，面積2公頃以上者，
優先劃設為農3。

註2：屬已核定或申請中農村再生計畫範圍內之鄉村區，或
刻正參訓「培根計畫」者，建議優先劃設為農業發展
地區第四類，其餘鄉村區再依功能分區劃設條件劃設

註3：屬已核定或申請中農村再生計畫範圍內之鄉村區，或
刻正參訓「培根計畫」者，建議優先劃設為農4，並與
地方原民主管機關確認

註4：城2-3優先劃設，考量保障既有權益，既有發展地區中
 都市計畫範圍得劃設為城1
 開發許可範圍得劃設為城2-2
 鄉村區、特定專用區、工業區得劃設為城2-1



五 空白地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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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
白
地
處
理
原
則

產生空白地

國土保育地區
各分類底圖

農業發展地區
各分類底圖

城鄉發展地區
各分類底圖

重疊分區
處理

空白地類型 空白地處理原則

未符功能分區劃設條件之
特定專用區 (如資源型使
用分區、公共設施及公用
設備、軍事用地)

1.參考其土地資源條件性質或按特定專用區原核定計畫內容，
配合毗鄰國土功能分區進行劃設，如屬河川廊道、海岸濕
地周邊，原則劃設為國土保育相關分類；具農業生產及多
元利用功能者，原則劃設為農業發展相關分類。

2.界線劃設部分，特定專用區建議以完整分區轉換為原則，
其餘空白地建議以完整宗地為範圍，前述樣態皆須考量範
圍完整性，狹長型之宗地可適當切割。

未符功能分區劃設條件之
其餘空白地

海洋資源地區
各分類底圖



六 國土功能分區
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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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
土
功
能
分
區
示
意
圖
及
劃
設
說
明

1. 國土功能分區分類之劃設條件：如屬除國土計畫法、
全國國土計畫或本手冊訂定之一般性原則，則無須將
相關內容悉數納入，僅需述明遵照國土計畫法、全國
國土計畫之指導即可。建議敘明各直轄市、縣(市)國土
主管機關擬定之因地制宜劃設原則。

2. 新增分類

 新增該分類特殊性、相容性、公益性、合理性

 該分類劃設條件及劃設順序

 劃定後範圍檢討調整條件、時機

縣市國土計畫－6-1 建議載明內容



29

國
土
功
能
分
區
示
意
圖
及
劃
設
說
明

1. 國土功能分區劃設說明（以文字說明），其中具城鄉
發展、農村聚落或原民聚落之功能分區（城1、城2-1、
城2-2、城3、農4），須另以文字說明分區分類分布
區位、處數及面積。

2. 國土功能分區示意圖及面積統計表。

3. 城2-3各處應予編號並以可識明方式標示劃設範圍示意
圖。

縣市國土計畫－6-2 建議載明內容

功能分區示意圖劃設操作建議（如后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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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國土功能分區劃設說明應表述內容（以文字說明）功
能
分
區
分
類
劃
設
應
表
述
內
容

功能分區
分類

國土功能分區劃設說明應表述內容
（以文字說明）

農4

1. 鄉村區單元：分布範圍、區位、處
數及面積、界線劃設原則

2. 農4原住民聚落：分布區位、總處數、
參考劃設面積、界線劃設原則等。
惟各直轄市、縣(市)政府國土單位經
評估後，於縣市國土計畫階段無法
完成界線劃設，得於功能分區圖階
段完成，並與後續功能分區圖承辦
單位取得共識，且於縣市國土計畫
與功能分區劃設說明書中敘明原因。

農5 分布範圍、區位及面積

城1 分布範圍、區位、處數及面積

城2-1

1. 分布範圍、區位、處數及面積
2. 鄉村區單元、特定專用區單元界線

劃設原則

城2-2 分布範圍、區位、處數及面積

城2-3

1. 分布範圍、區位、處數及面積
2. 分案說明分區分類界線劃設原則及

面積

城3
1. 分布範圍、區位及面積
2. 鄉村區單元界線劃設原則

註：面積皆以公頃為單位，並以整數表明

功能分區
分類

國土功能分區劃設說明應
表述內容（以文字說明）

國1

1. 分布範圍、區位及面積
2. 可建築用地分布範圍、

區位及面積

國2

1. 分布範圍、區位及面積
2. 可建築用地分布範圍、

區位及面積

國3 分布範圍、區位及面積

國4 分布範圍、區位及面積

海1-1 分布範圍、區位及面積

海1-2 分布範圍、區位及面積

海1-3 分布範圍、區位及面積

海2 分布範圍、區位及面積

海3 分布範圍、區位及面積

農1 分布範圍、區位及面積

農2 分布範圍、區位及面積

農3 分布範圍、區位及面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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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
1. 上表新增分類之名稱、面積，

得視直轄市、縣(市)國土計
畫之擬定需要，修改、增減
欄位。

2. 各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
應加註以下文字
實際面積仍應以核定公告

之國土功能分區圖為準。
城鄉發展地區及農業發展

地區第四類之處數，後續
得於第三階段調整，調整
原因應於劃設說明書中敘
明。

功
能
分
區
分
類
劃
設
統
計
表

國土功能分區 分類 處數 面積(公頃)

國土保育地區 第一類

第二類

第三類

第四類

新增分類

小計

海洋資源地區 第一類之一

第一類之二

第一類之三

第二類

第三類

新增分類

小計

農業發展地區 第一類

第二類

第三類

第四類

第五類

新增分類

小計

城鄉發展地區 第一類

第二類之一

第二類之二

第二類之三

第三類

新增分類

小計

總計

◆6-2 國土功能分區模擬
面積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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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說明

底圖 縣市界、鄉鎮市區界、直轄市、縣(市)海域管轄範圍

規格 (1)以全縣市及各鄉鎮市區為單位各一圖幅呈現。
(2)以A3圖紙出圖，視計畫範圍大小、形狀決定圖紙縱高、衡長。
(3)圖幅四周距邊緣3公分至5公分，並應加圖框。

型式 依直轄市、縣(市)計畫範圍製作，其內容應包含下列項目：
(1)圖名(應由左向右橫寫)。 (2)指北針、比例尺、製圖日期、製圖單位。

圖說
內容

(1)圖例應明確表明各國土功能分區及分類之標誌。
(2)得依據直轄市、縣(市)計畫範圍大小、形狀自行決定比例尺，但不宜小於1：

400,000。
(3)需納入海域範圍。
(4)分區分類以填色表示，著色請依下表所列顏色呈現。

分區 分類 圖例 R.G.B值

國土保育

地區

第一類 000, 120, 000

第二類 075, 155, 095

第三類 155, 205, 165

第四類 195, 240, 175

海洋資源

地區

第一類之一 005, 060, 110

第一類之二 000, 085, 170

第一類之三 000, 110, 220

第二類 000, 160, 255

第三類 130, 215, 250

分區 分類 圖例 R.G.B值

農業發展

地區

第一類 120, 050, 000

第二類 255, 100, 000

第三類 255, 160, 050

第四類 255, 200, 000

第五類 255, 250, 060

城鄉發展

地區

第一類 200, 020, 080

第二類之一 170, 000, 255

第二類之二 190, 120, 255

第二類之三 255, 150, 255

第三類 255, 180, 200

功
能
分
區
分
類
示
意
圖
格
式

◆6-2 功能分區分類示意圖應表述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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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國土功能分區分類示意圖

功
能
分
區
分
類
示
意
圖
格
式

◆6-2 國土功能分區及分類示意圖

註：本簡報劃設模擬圖僅為示意之用，非實際劃設範圍或模擬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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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事項 說明

基本底圖 以臺灣通用電子地圖為底圖，應表明內容包括行政界線、道路、國道、省道、
縣道、鄉道等道路系統(並標明公路編號標誌)、高速鐵路、鐵路、雙鐵捷運車
站站點、機場等重要交通運輸地標，河川、水庫湖泊、水系範圍、地形圖及等
高線資訊，以及建物、區塊及重要地標等。

規格 (1)各案分別以單一圖幅呈現。
(2)以A3或A4圖紙出圖，視計畫範圍大小、形狀決定圖紙縱高、衡長。
(3)圖幅四周距邊緣3公分至5公分，並應加圖框。

型式 依個案城2-3劃設範圍製作，其內容應包含指北針、比例尺、製圖日期、製圖
單位。

圖說內容 (1)以框線著色表明，分區框線著色請依下表繪製，其邊框以2至4毫米線寬繪製，
並增製0.1至0.4毫米之黑色外框線。

(2)面積規模屬60公頃以下者，每案建議各自表明於A4圖紙，以1/5000比例尺
表明之。

(3)面積規模屬60公頃以上者，每案建議各自表明於A3圖紙，以可視比例表明
之。

分區 分類 圖例 R.G.B值

城鄉發展

地區

第一類 200, 020, 080

第二類之一 170, 000, 255

第二類之二 190, 120, 255

第二類之三 255, 150, 255

第三類 255, 180, 200

城
２
－
３
劃
設
範
圍
示
意
圖
格
式

◆6-2 國土功能分區及分類示意圖-城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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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
２
－
３
劃
設
範
圍
示
意
圖
格
式

編號？？？:-擴大○○都市計畫(計畫面積：XXX公頃)

城鄉發展地區第二類之三示意圖

註：本簡報劃設模擬圖僅為示意之用，非實際劃設範圍或模擬成果。

◆6-2 國土功能分區及分類示意圖-城2-3



參
國土功能分區
分類圖與使用
地編定



一 國土功能分區
分類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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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
土
功
能
分
區
圖
劃
設
說
明

國土功能分區圖劃設依據

功能分區及分類圖之劃設，為未來國土計畫及土地使
用管制依據，為依照下述依據所劃設：

1. 依國土計畫法第22條：「直轄市、縣（市）國土
計畫公告實施後，應由各該主管機關依各級國土
計畫國土功能分區之劃設內容，製作國土功能分
區圖及編定適當使用地，報經中央主管機關核定
後公告，並實施管制。」

2. 依循國土計畫法第20條、全國國土計畫指導之功
能分區及分類之劃設條件、劃設順序

3. 應遵循「國土功能分區圖繪製作業辦法」辦理該
國土功能分區圖之辦理機關、製定方法、比例尺、
辦理、檢討變更程序及公告

4. 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中「國土功能分區及
其分類之劃設」之示意圖劃設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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劃
設
說
明
書

劃設說明書內容至少載明下列事項：

1

2

3

4

5

直轄市、縣（市）轄區範圍內天然災害、自然生態、文
化景觀及自然資源分布空間區位。

直轄市、縣（市）都市計畫農業區發展定位、宜維護農
地面積及區位。

國土功能分區分類劃設及使用地編定情形。

可建築用地變更為非可建築用地土地，包含鄉鎮市區、地段、
地號、筆數及面積等。

結果統計（包含編號、鄉鎮別、段別、圖幅、地名、筆
數及面積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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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
能
分
區
分
類
圖

◆各縣市圖幅數概算

縣市 圖幅數量 縣市 圖幅數量

臺北市 64 嘉義市 18

新北市 384 嘉義縣 360

基隆市 39 臺南市 373

桃園市 228 高雄市 510

新竹縣 247 屏東縣 481

新竹市 31 宜蘭縣 379

苗栗縣 309 花蓮縣 743

臺中市 390 臺東縣 626

彰化縣 220 澎湖縣 108

南投縣 663 金門縣 58

雲林縣 268 連江縣 36

各縣市應將各功能分區分類劃設成果套疊於台灣通用電子地圖上，分別於陸
域以1/5000比例尺顯示、海域以單張圖幅可涵括該縣市管轄海域顯示之。

註：以上圖幅數為概估成果，實際圖幅數以各縣市實際計算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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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
能
分
區
分
類
圖

◆國土功能分區及其分類圖例

國土功能分區及其分類以「國土功能分區及其分類圖圖一覽表」所列外框
線顏色方式表示，其邊框以二至五毫米線寬繪製。

國土功能分區及其分類圖例一覽表

分
區

分類 統一圖例 R.G.B值

國
土
保
育
地
區

第一類 000, 120, 000

第二類 075, 155, 095

第三類 155, 205, 165

第四類 195, 240, 175

海
洋
資
源
地
區

第一類之一 005, 060, 110

第一類之二 000, 085, 170

第一類之三 000, 110, 220

第二類 000, 160, 255

第三類 130, 215, 250

分
區

分類 統一圖例 R.G.B值

農
業
發
展
地
區

第一類 120, 050, 000

第二類 255, 100, 000

第三類 255, 160, 050

第四類 255, 200, 000

第五類 255, 250, 060

城
鄉
發
展
地
區

第一類 200,020,080

第二類之一 170, 000, 255

第二類之二 190, 120, 255

第二類之三 255, 150, 255

第三類 255, 180, 200

國1

國2

國3

國4

海1-1

海1-2

海1-3

海2

海3

農1

農2

農3

農4

農5

城1

城2-1

城2-2

城2-3

城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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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
域
功
能
分
區
劃
設
規
格

◆功能分區圖範例

1

正中為表明圖幅，以加粗紅線作為該格外
框線，註記本圖幅之圖名與圖號。

9.圖幅接合表

10.行政界線略圖、本圖幅位置圖
註明本圖幅之行政區及標註本圖幅位於該
縣市之區位，以箭頭示

1.圖名
位於圖廓線上方正中。

2.圖號
全國地形圖圖號，右緣與右圖廓線齊。

3.圖廓
依經緯度分幅，經差、緯差均為 1’30”
之整數，標示於圖廓四隅。

4.圖廓註記
緯度註記(××°××’××”N )圖隅左右側，
經度註記(××°××’××”E)圖隅上下側。

5.方格線
於圖幅內以每 10 公分（500m )間隔繪製

以文字及圖示標明五千分之一比例與指北
7.比例尺、方位

以文字標明製圖日期及製圖單位
8.製圖日期及單位

表達所有功能分區分類圖例
6.圖例

2

5

6 7

8

9 10

3

4

○○ ●●
XXXXXXX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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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三
階
段
界
線
調
整
原
則 依都市計畫法

辦理變更
配合都市計畫公告實施之範圍調整 國4、農5、城1

依區域計畫法
辦理變更

 依非都市土地使用管制規則辦理海域用地區
位許可之核可或廢止

 非都市土地使用分區更正(鄉村區、工業區、
特專區)

 配合修正全國區域計畫辦理分區檢討變更作
業調整特定農業區、一般農業區

 開發許可及新訂擴大都市計畫之核可或廢止

海 1-2 、 海 1-3 、
海2

農4、城2-1、城3

農1、農2

城1、城2-2、城2-3

其餘界線調整

各類劃設條件參考指標會同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確
認界線

配合台灣通用電子地圖及完成重測之地籍圖，符
合規劃原意之界線微調

國1、國2、海1-1、海
1-2、海2、農1、農2、
農3、農4(原民聚落)

國1、國2、農1、農2、
農3、農4、城2-1、城
2-3、城3

依國家計畫法
辦理變更

配合國家計畫公告實施之範圍調整 國3

農業主管機關
新增投資建設
重大農業改良
設施之地區

農1、農2、農3、
農5

配合重大農業改良設施之範圍調整

調整原則 細項 主要配合調整之分區

註：除主要配合上述原則調整之分區外，其餘分區分類亦配合調整分區界線



二 使用地編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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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
用
地
劃
設
流
程

甲種建築用地

乙種建築用地

丙種建築用地

丁種建築用地

農牧用地

林業用地、暫未編定

養殖用地

鹽業用地

礦業用地

窯業用地

交通用地

水利用地

遊憩用地

古蹟保存用地

生態保護用地

國土保安用地

殯葬用地

海域用地

特定目的事業用地

19
種
非
都
市
土
地
使
用
編
定

◼ 建築用地

◼ 產業用地

◼ 農業用地

◼ 農業設施用地

◼ 林業用地

◼ 養殖用地

◼ 礦業用地

◼ 交通用地

◼ 水利用地

◼ 遊憩用地

◼ 文化資產保存用地

◼ 生態保護用地

◼ 國土保安用地

◼ 殯葬用地

◼ 海域用地

◼ 特定用地

◼ 宗教用地

17種使用地

僅供農業一級產業活動使用

經領取工廠登記證者、自然泉飲用水包裝設施

合法寺廟登記

財團法人興辦文教設施、興建學校、設置幼兒園發電廠、
變電所、配電中心、輸配電鐵塔、油庫、輸油（氣）設施、
液化石油氣分裝場、天然氣貯存槽、加油站、加氣站、加
壓站、整壓站、配氣站及計量站等設施

農（漁）民團體興建農、水產品集貨及運銷場所、冷
凍（藏）庫、糧食、肥料倉庫及辦公廳舍等相關設施

衛星廣播電視事業、有線廣播電視事業及無線廣播、電視電
臺設置之設施、電信相關設施、電磁波相容檢測實驗室等

運動場館設施

寵物生命紀念設施等

註：未登錄地：維持轉換為未登錄地

轉換


